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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03 年公司 (修訂 )條例》

《2003 年公司 (修訂 )條例 (2003 年第 28 號 )
2003 年 (生效日期 )公告》

引言

本參考資料摘要旨在告知委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經已行使

《2003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該條例 )第 1 條所賦予的權力，發出《2003
年公司(修訂)條例(2003年第 28號)2003年(生效日期)公告》(附件)。
該公告指定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為該條例 (當中第 67 條關於董事
索引的條文除外 )開始實施的日期。該公告會由立法會進行非正面審
議。

背景

2. 該條例於二零零三年七月獲立法會通過，其目的是落實若干公司

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就《公司條例》進行檢討的第一階段建議，藉以

加強對股東權益的保障及更新有關董事職務的規定等。該等建議亦

包括對《公司條例》作出一些修訂，以簡化存檔規定及利便公司註

冊處以電子方式處理事務。

3. 該條例的其中一項建議，是容許成立由單一成員兼董事組成的公

司。在審議這項建議時，法案委員會委員關注到沒有獨立機制以便

在該等公司的單一成員兼董事身故後及擭授予遺囑認證或遺產管理

授權書前處理公司事務的情況。為回應委員的關注，我們同意在該

條例內加入授權條文，訂明該等公司可在該單一成員兼董事身故

前，於大會上提名一名人士 (即後備董事 )於該名單一成員兼董事身故
後代為處理有關的職務。

4. 《公司條例》現行第 158C 條訂明，公司註冊處處長須備存一份
公司董事索引，供公眾查閱。實際上，查閱索引可得知以下資料：

(a) 公司董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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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名公司董事的詳情；以及
(c) 個別人士所擔任一切公司董事職位的資料。

5. 由於訂立“後備董事”機制，該條例亦相應加入新訂的第 67
條，以修訂現行第 158C 條，使索引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後備董事。

董事索引所引發的事宜

6. 公司註冊處現正開發“公司註冊處綜合資訊系統” (綜合系
統 )。當該系統第一階段在二零零四年年初完成後，其客戶可透過互
聯網搜尋公司的資料，包括董事索引。為擴大索引的內容以涵蓋後

備董事的資料，綜合系統的設計須予以大幅修改。鑑於綜合系統大

部分程式已接近完成，在如此後期階段作出任何重大修改，將會對

綜合系統第一階段的推行時間表造成嚴重影響。

7. 公司註冊處曾研究能否暫時以人手方式備存與後備董事有關的

資料，而與董事有關的資料則以電子方式備存。然而，由於兩套資

料彼此息息相關，舉例說，提名後備董事的人士如不再是公司的單

一成員兼董事，後備董事的提名將告無效，故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

這方案技術上並不可行。

8. 基於上述情況，現建議延遲實施該條例第 67 條，直至必要的修
改工作完竣為止，而該條例其他條文則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開

始生效。公司註冊處處長預計有關修改工作可於綜合系統第一階段

投入運作後六個月內完成。在此段期間，公眾可藉搜尋公司提交公

司註冊處存檔的文件而得知其後備董事 (如有的話 )的資料。

諮詢

9. 公司註冊處已就有關延遲實施該條例第 67 條的建議，諮詢客戶
聯絡小組 (由香港銀行公會、香港公司秘書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及
香港律師會的代表以及部分主要客戶組成 )的意見。大多數成員 1 均

支持該項建議。

                                                
1 客戶聯絡小組部分成員曾經提議，一切與後備董事或由單一成員兼董事組成的公司有關
的條文，其實施日期應予以延遲，直至一切必要的系統修改工作完成為止。鑑於一切必

要的預備工作已告完成，故除第 67 條外，並無需要延遲其他條文的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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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0.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林雪麗女士  (電話號碼：2527 3909) 提出。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